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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8 年 12 月 2 日，大会通过题为“促进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的

第 63/50 号决议。在该决议第 8 段中，大会请秘书长征求会员国对有关促进裁军

和不扩散领域多边主义问题的意见，并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2. 按照此一要求，2009 年 2 月 24 日向会员国寄发一份普通照会，请它们提供

关于这一主题的信息。所收到的答复载于下文第二节。以后收到的其他答复将作

为本报告增编印发。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黎巴嫩 

[原件：阿拉伯文] 

[2009 年 4 月 7 日] 

 黎巴嫩赞成目前采取的旨在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构成威胁的危害的有效措施。黎巴嫩还支持有大量国家参与而不论其大小和强弱

的多边谈判产生的与裁军和军备管制有关的协定。目的在于凭借强有力的国际监

测实现彻底裁军。黎巴嫩认为，加强多边主义是推动关于该事项谈判以及制订更

全面全球措施的一个主要途径，并重申致力多边合作，认为这种合作是在裁军和

不扩散领域实现共同目标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维持庞大的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武库不但对黎巴嫩，而且对该区域所有国家构成直接威胁，并且危害

到国际安全与和平。 

 

  卡塔尔 

[原件：阿拉伯文] 

[2009 年 4 月 9 日] 

 卡塔尔国支持裁军领域的多边主义，并认为应当在联合国或其专门机构的主

持下缔结多边协定，从而实现联合国协调会员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目标。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原件：阿拉伯文] 

[2009 年 5 月 29 日] 

导言 

1. 大会第 63/50 号和第 63/51 号决议提出，拟订和执行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时

应遵守环境规范以及促进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多边主义，并请会员国通报它们在

这些领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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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执行这两项决议采取的措施包括： 

 (a) 加入国际协定和条约： 

 ㈠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加入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加入 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其议

定书； 

 ㈢ 2003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国际原

子能机构缔订一项保障协定； 

 ㈣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入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㈤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入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

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入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㈦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入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

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b) 颁布关于监测放射性材料和限制这种材料所造成的危害的立法： 

 ㈠ 2002 年关于管制和监测放射源及保护不受其危害的第 1号联邦法，

并经 2006 年第 20 号联邦法修正； 

 ㈡ 2004 年关于处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电离辐射的基本管制指导

原则的第 55 号联邦法； 

 ㈢ 2004 年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放射性材料安全运输的管制指

导原则的第 56 号联邦法； 

 ㈣ 2004 年关于管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放射性废物的管制法的第

57 号联邦法。 

 (c)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参加关于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国际会议、论坛和研讨

会，并举行有关军备限制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的论坛。 

结论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解决国家间分歧上，应通过和平手段，并遵循解决

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对话和谈判原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呼吁通过国际调解或国际

法院进行对话和提出论据，解决其与伊朗的关于伊朗归还其占领的阿布穆萨岛、

大通布岛及小通布岛的争端，在这些问题上致力未用国际法原则。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呼吁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核武器)区。 


